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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请对象
县城区低保、低收入、中等偏下收入住房困难家庭，新就业无房职工和在城镇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等。    
二、具体事项
（一）申请人年满18周岁、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。
（二）在城镇（县城区）无自有住房或申请家庭人均住房面积低于13平方米。
（三）未享受过房改购房、集资建房、经济适用住房和住房补贴等政策。
（四）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得申请公租房或住房租赁补贴：
    1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花垣县城区范围内拥有自有住房、非住宅房产的（包括商铺、车位等非住宅资产）。
    2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在申请之日前2年出售、赠与、自行委托拍卖房产的（遭受重大疾病或灾难除外）。
    3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为企业法人或个体户的，其企业或个体营业执照注册资本金超过5万元。
    4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有车辆登记的，价值在10万元以下且仅用于生产工具、残疾人的代步车除外。
    5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中有行政事业单位财政供养人员，新就业职工和困难职工除外。
三、申请地点及提供资料
申请人本人带身份证到城镇（县城区）居住所在地社区居委会领取花垣县公租房申请审批表，按要求提供以下资料：
    1、申请人及家庭成员包括父母，配偶，子女身份证和户口簿复印件。
2、婚姻现状证明（结婚证、离婚证、未婚证明、离婚协议书或判决书、民事调解书复印件）。
    3、有低保、残疾、优抚或伤残病退军人证明等证明复印件（查验有效证件原件再复印）。
    4、新就业无房职工申请的，需提供入职文件，毕业证，社保缴纳证明。
5、在城镇（县城区）稳定就业的外来务工人员申请的，需提供与用人单位二年以上正式劳动（聘用）合同，有效工资证明（申请之日前连续6个月以上银行、微信账单、支付宝流水）或社保缴纳证明。

